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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服務學習機構合約書 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甲方)  

一、立合約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 

(服務機構名稱)  

為加強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與社會機構之互動，鼓勵學生參與志願服務學習，從「做 

中學」來協助學生將課堂所學之專業智能應用於社會服務。並使貴機構獲得學校之人力資 

源，期望藉由志願服務學習促進學生對社會關懷與社會公民之責任，特議定本合約書以為 

雙方合作之依據。 

二、合作內容： 

1、本合約經甲、乙雙方協商後訂定，並簽章核定後實施。 

2、合作期間由乙方擔任甲方學生之督導，甲方學生依乙方指定地點從事服務學習工作。 

3、乙方得視甲方學生情況提供服務前訓練計畫後正式開始服務。 

4、乙方督導若將帳號密碼給學生操作，一律永久停權，終止合約。 

5、乙方不能把甲方學生外包給第三方使用服務學習工作，一律停權。 

6、依個資法委外監督條款(施行總則第8 條)。 

三、 權利義務 

1.甲方學生接受乙方之督導，在彼此尊重、平等、合作基礎上，從事服務學習工作，甲方

學生應儘速瞭解服務機構與被服務對象之目標與問題，恪遵機構之相關規定及對所接觸

資料應具保密責任。約定之服務時間若必須更動，應事前通知乙方，並提供替代時間。 

2.乙方督導甲方學生進行服務學習(學生一律先採用線上報名且待本組需求審核通過後，

學生方可進行服務學習，若機構有違規者一律停權，且學生的服務學習時數不給予承

認。)，提供機構相關資料、必要之訓練、防護措施與說明，並且安排甲方直接接觸被

服務對象之服務工作。 

四、督導與評量請乙方協助甲方學生之督導及評量，並將結果通知甲方，由甲方總評服務學習

之成績。 

五、學生安全: 在執行服務學習工作時，乙方督導一定要確保學生的安全，遇有學生受傷及生

命安全事件，應即刻通知甲方承辦人，並立即調查事故事實與影響範圍，且提出對應措施，

若係可歸責乙方之案由，所需責任由乙方負責賠償，概與甲方無涉。 

六、合約生效、終止及修訂： 

合約生效日自簽約日起算，預定終止日期為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日止共計   年， 

如有任何變更、修改、未定事宜或解釋疑義等，由雙方以善意共同協議之。 

七、合約方式：本合約書一式二份，於簽訂後，由雙方各執正本乙份為存。 

立合約人 

甲方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           乙方(服務學習機構) 

校長：張信良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

用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印:(大小章及關防） 

授權代理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

住址：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 號     督導:            (簽章及蓋章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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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同意書請以雙面列印！】  

 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服務學習組 個資委外監督 

履約人切結書 

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立切結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） 

 

甲乙雙方於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止共計   年(以下本案)，個資法相關規定，非經甲方書面

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洩露或交付第三人，並嚴守保密義務。因需處理與甲方所委託專案相關

之業務，致可能知悉甲方之業務資料，乙方承諾遵守下列規定： 

 

(一) 乙方因履行下述合約，僅得於甲方指示之範圍內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，且應符合

本合約條款、個人資料保護法令及其他相關法令，並願受甲方之監督。 

(二) 乙方因履行下述合約範圍而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，應指定人員辦理個資安全維護事項，

且該人員應具有管理及維護個人資料檔案之能力，並足以擔任本契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

護經常性工作。 

甲方委託乙方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範圍、類別、特定目的及期間如下： 

1. 範 圍：姓名、學號、班級、電話、e-mail、自傳。 

2. 類 別：C001、C021、C023、C033、C051、C057。 

3. 特定目的：158 學生(員)(含畢、結業生)資料管理）對應法務部特定目的。 

4. 期 間：以服務學習機構合約書，預定終止日期為準。 
 

(三) 依個資法規定於委託他人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應受甲方適當之監督，且讓甲方

定期確認以下受監督事項，並將確認結果記錄之： 

(1) 乙方預定蒐集、處理或利用與甲方所委託專案之個人資料之範圍、類別、特定目的 

及期間。 

(2) 乙方需採取個資法所規定之適當安全措施。 

(3) 若乙方有複委託者，需經甲方事前同意，且乙方所約定之受託者亦需受甲方監督。 

(4) 乙方及乙方之受僱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或相關法令、法規時，應即時以書面向甲 

方通知個人資料被侵害之事實及事故原因，以及已採取之因應措施。 

(5) 甲方若對乙方有保留指示者，保留指示之事項。 

(6) 委託關係終止或解除時，個人資料載體之返還，及受託者履行委託契約以儲存方式 

而持有之個人資料之刪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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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乙方僅得於甲方指示之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。乙方對甲方之指示，有

違反法令、法規之虞(如:個人資料保護法或相關法規命令)，應立即通知甲方。 

(五) 自執行本專案相關業務起，對知悉或持有之甲方非公開業務資料負有保密責任。在未 

取得甲方之書面同意前，乙方不得作其他用途或洩漏給第三者。 

(六) 如因乙方洩漏予非本案相關之第三者，或可歸責於乙方之疏忽而洩密，乙方應負法律責

任，並賠償甲方之損害。 

(七) 本專案委託關係終止後，不得繼續使用甲方之相關資料，並應予歸還、銷毀或刪除。如

因乙方因違反本條或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，乙方應負法律責任，並賠償甲方之損害，

包括因此所致甲方或第三人涉訟，所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賠償。若於第三人對甲方提出

請求、訴訟，經甲方以書面通知乙方提供相關資料，乙方應合作提供，絕無異議。 

(八) 本協議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;如因本協議而涉訟時，雙方同意以地方法為第一管轄法

院。 

(九) 本協議一式兩份，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 

甲方: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              乙方(服務學習機構):  

校長：張信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

用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印:（大小章及關防） 

授權代理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

住址：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 號       督導:            (簽章及蓋章)  

電話: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